《乐山市中心城区消防专项规划》（2021-2035）

简要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国家和四川省对消防工作的重要部署，建立和完善乐山市城乡消防安全体系和公共消防设施布局以适应城市建设发展，有效提升乐山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能力及消防应急综合救援能力，特编制《乐山市中心城区消防专项规划》（20201-2035）（以下简称“本规划”）。
一、规划范围

市域规划范围：即乐山市行政区划范围，面积12720.42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范围：以现状建成区为基础，结合《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2017版）》划定，北至绕城高速公路、东跨岷江至S305、南至乐沙大道-隆汉高速-乐宜高速、西至S430，面积约354.53平方公里。

二、规划期限

本规划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三、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3.《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51080-2015）

4.《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152-2017）

5.《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GB/T51327-2018）
6.《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设计规范》（GB50313-2013）

7.《乡镇消防队建设标准》（GB/T35547-2017）

8.《四川省消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9.《乐山市消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10.《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2017版）》

11.《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编）

12. 国家、省、市有关城市消防的其它政策、法规和文件等。

四、规划目标

市域层面：建立与市域山水格局相适应，产业发展相匹配，区域发展有差异，独具乐山空间特色的全域城乡消防体系。

中心城区层面：形成与城市空间格局相呼应，发展方向相契合，片区功能有特色，符合乐山城市空间和产业格局的现代化城市消防安全格局。

五、规划主要内容

在乐山市消防现状基础上，结合未来城市发展及保护、整治的相关需求，市域层面重点构建市域城乡消防体系，提出适应乐山山水格局、历史文化特征与产业发展的乐山市消防安全布局。
中心城区层面，重点改善消防安全布局，消除和减少重大火灾隐患；合理布置公共消防设施，明确其规模、等级、用地及相关建设控制要求，划分消防站责任辖区；加强消防供水、消防通信通讯、消防车通道等基础设施的更新与完善。

六、市域消防体系规划

1、市域消防安全布局规划
根据市域消防风险将市域分为城市消防安全重点防控区、综合防控区、自然灾害森林防火重点防控区三大区域，按接警指令5分钟内到达辖区边缘的布局原则，结合乐山城镇体系规划，至2035年，规划市域消防站共76座，其中特勤站9座，一级站46座（含兼设战勤站1座），二级站14座，小型6座，单独设立的专业消防站1座，兼设专业消防站9座。近期可建立临时驻训备勤基地，具体选址及规模以消防支队实际方案为准，后期可根据情况修建区域性消防综合救援和专业化训练基地。各区县具体建设数量指标可根据本区县消防专项规划相应编制内容进行调整。

2、市域乡镇消防站规划
根据乐山市乡镇片区划分成果，规划重点镇及中心乡镇设乡镇消防站，市域规划共布局46座乡镇消防站，规划消防站等级按《乡镇消防队建设标准》进行设置，其他乡镇按《乡镇消防队建设标准》需设的应根据标准设置。

七、中心城区消防站点布局

本规划根据上位规划、各类专项规划及城市建设发展需求，结合中心城区现状火灾风险评估，至2035年，共规划城市消防站36处，其中特勤消防站5处，普通一级消防站25处（含合建战勤保障消防站1处、水域救援基地1处），普通二级消防站3处，小型消防站2处，专业航空消防站1处；与城市消防站兼设训练基地4处、宣传教育培训基地4处。

八、中心城区消防车通道规划

消防通道系统主要依托城市道路网，由高速公路、快速路、公路、城市各级道路及小区内部消防车通道组成。根据道路等级与功能，能中心城区消防通道分为三类：

1、消防主通道：主要指高速公路、快速路、城市主干道。

2、消防次通道：主要指城市次干道、普通公路。

3、消防支路：主要指城市支路及以上道路以外的其他道路。

应十分重视消防通道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整顿消防车通道占道经营、拆除私搭乱建等情况，保证消防通道畅通。

同时，本规划结合相关规划落实了消防供水、通信、应急避难场所等基础设施规划内容，突出空间布局优化和设施、设备、人员等要素提升等具体安排，可同步传导反馈在编的国土空间规划及片区详细规划，保证规划落地与实施。

